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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财指标〔2022〕133号


德化县财政局  德化县民政局
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社会福利事业
发展专项（养老及救助）补助资金的通知
      
各有关乡镇财政所，民政办：
为支持我县民政类社会福利事业发展，根据《泉州市财政局 泉州市民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社会福利事业发展专项（养老及救助）补助资金的通知》（泉财指标〔2022〕207号），现下达省级社会福利事业发展专项（养老及救助）补助资金324万元（详见附件1），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2个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建设补助资金。主要用于推动加快乡镇敬老院转型升级和落实2022年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要求。本项目与《德化县财政局  德化县民政局 关于下达2022年为民办实事项目市级补助资金的通知》（德财指标〔2022〕90号）中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一致，每个补助100万元。
二、购买乡镇（街道）养老救助服务补助资金。主要用于购买乡镇（街道）养老及救助领域社会工作服务项目，进一步提升养老救助服务专业化水平。
上述第一、二项资金支出均列入2022年政府性基金预算科目第2296002项“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科目。
三、4个长者食堂（助餐点）建设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完成2022年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设标准同泉州市委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长者食堂项目同步，每个补助30万元，其中省级补助资金15万。
四、8个农村幸福院质量提升奖补资金。根据《农村幸福院质量提升三年（2021-2023年）行动方案》（闽民养老〔2021〕76号）和《德化县民政局关于确定2021年度全县三星级养老服务设施名单的通知》（德政民〔2021〕53号）文件，请统筹使用前期已下达的补助资金，专项用于农村幸福院质量提升改造。
上述第三项及第四项资金支出请列入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科目第2081006项“养老服务”。
五、为加强资金管理，请根据《中共福建省委 福建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闽委发〔2019〕5号）相关要求，参照2022年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见附件2）和补助资金额度，确保专款专用，做好绩效跟踪管理，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附件：1.2022年省级社会福利事业发展专项（养老及救助）
资金分配表
2.社会福利事业发展专项（养老及救助）转移支付绩
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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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

	2022年省级社会福利事业发展专项（养老及救助）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单位
	农村区域性养老
服务屮心
	购买乡镇（街道）养老救助服务
	长者食堂（助餐点）
	农村幸福院质量提升奖补
	合计

	
	
	
	村（社区）
	金额
	村（社区）
	金额
	金额

	
	列2296002-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列2081006-养老服务
	

	民政局
	
	54
	
	
	
	
	54

	浔中镇
	
	
	
	
	石山村
	1.5
	1.5

	盖德镇
	
	
	
	
	福阳村
	1.5
	1.5

	赤水镇
	
	
	
	
	猛虎村
	1.5
	1.5

	汤头乡
	
	
	
	
	福山村
	1.5
	1.5

	三班镇
	
	
	桥内村
	15
	儒坑村
	1
	16

	龙门滩镇
	
	
	硕儒村
	15
	霞碧村
	1
	16

	上涌镇
	
	
	上涌镇
	15
	桂格村
	1
	16

	桂阳乡
	100
	
	
	
	洪田村
	1
	101

	南埕镇
	
	
	许厝村
	15
	
	
	15

	春美乡
	100
	
	
	
	
	
	100

	合计
	200
	54
	4
	60
	8
	10
	324



附件2
社会福利事业发展专项（养老及救助）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社会福利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
（单位）名称
	德化县民政局
	补助
区域
	各有关乡镇

	资金情况
（万元）
	 资金总额
	
	324

	
	               其中：财政拨款
	
	324

	
	                     其他资金
	
	0

	总体  目标
	
	（一）省财政在我县建设2所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增加护理型养老床位、开辟失能老人照护单元、拓展照料中心综合性服务功能，进一步提升特困供养服务设施服务水平。
（二）省财政在我县建设4个长者食堂（助餐点），依托现有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居家养老服务站、农村幸福院等养老服务设施，改造提升助餐配餐服务功能。
（三）推进落实《农村幸福院质量提升三年（2021—2023年）行动方案》(闽民养老〔2021〕76号)和《农村幸福院质量提升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年）》（泉民养老〔2021〕16号），全县新增达到三星级及以上标准的农村幸福院8所。
（四）资助各 县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开展乡镇（街道）养老救助社会工作服务项目，提高养老救助服务专业化水平。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指标值

	
	
	
	
	
	民政局
	浔中镇
	盖德镇
	赤水镇
	汤头乡
	三班镇
	龙门滩镇
	上涌镇
	桂阳乡
	南埕镇
	春美乡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建设数量
	反映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建设数量
	
	
	
	
	
	
	
	
	1个
	
	1个

	
	
	
	长者食堂（助餐点）项目数量
	反映长者食堂（助餐点）项目建设数量
	
	
	
	
	
	1个
	1个
	1个
	
	1个
	

	
	
	
	农村幸福院质量提升数量
	反映农村幸福院质量提升行动推进农村幸福院质量提升的数量
	
	1个
	1个
	1个
	1个
	1个
	1个
	1个
	1个
	
	

	
	
	
	养老及救助工作专项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数量
	反映通过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方式，依托乡镇（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实施养老救助领域专业服务项目数量
	≥5个
	
	
	
	
	
	
	
	
	
	

	
	
	质量
目标
	单个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建筑面积
	反映单个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是否按≥2500（平方米/所）建筑面积建设
	
	
	
	
	
	
	
	
	≥2500平方米/所
	
	≥2500平方米/所

	
	
	
	单个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拥有床位数
	反映单个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是否按≥80（张/所）床位数建设
	
	
	
	
	
	
	
	
	≥80张/所
	
	≥80张/所

	
	
	
	农村幸福院质量提升标准
	对照省级地方标准《农村幸福院等级划分与评定》，反映项目质量提升后的评定等级情况
	
	≥三星级
	≥三星级
	≥三星级
	≥三星级
	≥三星级
	≥三星级
	≥三星级
	≥三星级
	
	

	
	
	
	政府购买服务的合规性
	根据《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实施购买服务，反映购买服务合规性
	100%
	
	
	
	
	
	
	
	
	
	

	
	
	时效
目标
	省级补助为民办实事养老建设项目当年完工率
	反映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年内完成主体工程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购买养老及救助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签约时限
	反映各地通过购买服务依托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实施养老及救助服务项目签约的时限要求
	6月底前
	
	
	
	
	
	
	
	
	
	

	
	
	成本目标
	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补助标准
	反映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单个补助资金
	
	
	
	
	
	
	
	
	100万/所
	
	100万/所

	
	
	
	长者食堂（助餐点）项目补助标准
	反映长者食堂（助餐点）项目补助标准
	
	
	
	
	
	15万/个
	15万/个
	15万/个
	15万/个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社区日间照料机构覆盖率
	反映社区日间照料机构覆盖率情况。覆盖率=建有日间照料机构的社区数量/社区总数*10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
	反映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情况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乡镇（街道）范围具备综合功能的养老服务机构覆盖率
	反映乡镇（街道）范围具备综合功能的养老服务机构覆盖情况。覆盖率=辖区建有并运营具备综合功能养老服务设施（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公建民营乡镇敬老院）的乡镇（街道）数÷辖区乡镇（街道）总数
	
	≥54%
	≥54%
	≥54%
	≥54%
	≥54%
	≥54%
	≥54%
	≥54%
	≥54%
	≥54%

	
	
	
	养老及救助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受益总人次
	反映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补助每个养老及救助领域社会工作受益情况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养老机构服务对象满意度
	问卷调查服务对象对养老机构服务的满意度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抄送：泉州市财政局、民政局。
德化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2年5月25日印发


